
雇主应确保每月在供款日（即每月的 10 号）或之前，向积金易」平台提交填妥的付款结算书及准
时供款。使用网上系统或软件是最有效避免征收附加费的方法。现时「积金易」平台都有提供电
子服务，雇主应使用网上系统或软件提交付款结算书及作出供款，既准确又省时。请联络「积金
易」平台了解详情。雇主应留意下列常见误解，以免被视作逾期或拖欠供款。

误解 正确做法

供款方法：支票

1  我 已 于 供 款 日 寄 出 支 票 给 「 积
金 易 」 平 台 ， 因 此 我 并 没 有
迟 交 供 款 。

 预留足够邮递时间。

 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不会被视作支付供款的日
期。

 必须确保支票上的数据正确及并确保银行账户
中有足够款项兑现支票。

 期票或过期支票一般不会被接纳。

 邮递支票时请付有足够邮资。�

2  我已于供款日把支票投进积金易
服务中心投递箱。 

 供款支票及付款结算书必须投进积金易服务
中心的投递箱。

 请向「积金易」平台查询积金易服务中心的
地点及服务时间。���

供款方法：自动转账

3  我已安排自动转账经「积金易」
平台支付供款，因此供款一定准
时。

 必须在供款日或之前已安排自动转账供
款。

 银行账户必须有足够款项支付全数供款，否则
「积金易」平台无法扣帐。

 如转账金额设有上限，亦须确保上限足够作强
积金供款扣帐。

 如未能成功扣帐，会被视作欠交供款。��

4  我已安排自动转账经「 积
金 易 」 平 台支付供款及确
保银行户口有足够款项支
付全数供款，只是没有提交
付款结算书，不应被视作欠
交供款。

 必须确保已填妥的付款结算书于供款日或之前
送达「积金易」平台。

 「积金易」平台收到完整及数据准确的付款结
算书当日才会被视作支付供款的日期。

 如欠交付款结算书，或结算书上的数据不准
确，「积金易」平台将不会执行自动转账，雇
主会被视作欠交供款。��



誤解  正確做法  

供款方法：直接入账

5  我已于供款日透过网上银行缴
交供款予强积金计划指定银行
户口，因此我没有迟交供款。

 必须确保款项在供款日或之前存入强积金计划指
定银行户口及提交付款结算书予「积金易」平
台。

 请注意个别银行的网上银行截数时间。����

付款结算书

6  「积金易」平台一向会提供预先印
制的付款结算书，但本月我没有收
到，以致我未能准时作出供款，这
是「积金易」平台的责任。

 即使「积金易」平台没有提供预先印制的付款
结算书，雇主都必须自行填妥结算书。

 预先印制的付款结算书只是「积金易」平台额
外提供的服务，而非其法定责任。��

7  传 真 机 显 示 文 件 已 成 功 传 送 ，
「积金易」平台必 然 已 收 到 付
款 结 算 书 。

 必须确保付款结算书已正确地放置于传真机以作
传送。

 应保留成功传送的传真纪录，以证明传真的日期
及页数。�

8  雇员于某一月份没有有关入息，无
须供强积金，因此不用于付款结算
书上填写该雇员。

 如雇员于某一月份没有有关入息，亦须于付款结
算书上列出该雇员，并于有关入息一栏填
「0」，或根据「积金易」平台的付款结算书指
南填写。��

9  雇员离职时，我只须为雇员作出最
后一期供款便可。

 必须向「积金易」平台申报雇员离职，雇主可于
雇员离职该月份的付款结算书上作出申报，或使
用「积金易」平台提供的「终止受雇通知书」表
格申报。

 如 雇 主 没 有 向「积金易」平台申 报 雇 员 已
离 职  ， 雇  主  可  能  会  被  误  作  欠  交  该
雇  员  的 供 款 。��

其他 

1 0  我 已 于 供 款 日 前 把 供 款 支 票 交
给 强 积 金 中 介 人 ， 迟 交 供 款 并
非 我 的 责 任 。

 应把供款及付款结算书直接交予「积金易」平
台，避免由强积金中介人转交。

 雇主与强积金中介人之间的联系不会被视作供
款证明。��

1 1  每次缴交附加费前，我都会尝试提
出反对，看看积金局会否撤销附加
费。

 法例规定，雇主拖欠供款（不论是迟交 /金额不
足／数据错误），均须支付附加费，因此积金局
不会撤销附加费。

 就上述情况，雇主应尽快联络「积金易」平台，
一并支付拖欠欠款及附加费。��

1 2  如发现没有为有关雇员安排强积金
事宜，我只须实时为雇员补办开户
手续及补交供款便可。

 如 有 需 要 为 雇 员 补 办 开 户 手 续 及 补 交 供
款、或供款后发现有关入息金额错误、或须向上
调整有关入息而须补交供款差额，雇主均须一并
支付附加费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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